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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倡議「食安守門站」全民運動 
結合衛生福利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消費者
保護處等機關共同推動 



3 



4 

104年食藥署舉行「食安守門站—理想通路超商響應」記者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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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活動號召全民至全國超商、
量販店及超市等通路，尋找安
心消費讚-理想通路宣言」海報，
並拍照上傳。期望透過活動，
讓民眾了解理想通路為食品安
全把關的機制，由政府、業者、
消費者及媒體共同營造台灣的
食安環境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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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舉辦 
「聖火傳食安× 
  健康猴起來」記者會 
105年編印 
食品及農產品通路商
企業指引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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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12月30日衛生福利部預告修正「應辦理檢驗
之食品業者、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」草案 

105年4月21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「應辦理檢驗
之食品業者、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」 
對象包括︰達三家以上綜合商品零售業獨立門市之
連鎖品牌，且資本額三千萬元以上非百貨公司之綜
合商品零售業。 

105年7月31日起，指定規模綜合商品零售業應針
對金針、蜜餞、蘿蔔乾等6類產品辦理檢驗。 

106年7月31日起，指定規模綜合商品零售業應訂
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。 

106年10月2日，食藥署發布「綜合商品零售業者
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」，供業者參考使用。 

104年輔導團 
訪視3家業者 

105年輔導團 
訪視10家業者 
舉辦6場說明會 

106年輔導團 
訪視8家業者 
舉辦8場說明會 

107年輔導團 
訪視8家業者 
舉辦8場說明會 

107年6月26日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定規模綜合商品
零售業應分階段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(108年1月1
日)、應進行電子申報(110年1月1日)及強制使用電
子發票(110年1月1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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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目的 

相關
法規 

罰
則 

食品安全
監測計畫 
含括項目 

自主管理 

品保制度 

自主檢驗 

強制性檢驗 

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
重點說明 

適用
對象 

附件1-
總公司
自檢表 

附件2-
門市 
自檢表 

附件3-
檢驗 
規劃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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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、實施範圍 

相關法令及參考文件 

危害分析及管制 

標準作業程序 

內部稽核、教育訓練 

供應商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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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安守門站啓動民眾參與．共同建立良好消費信任關係 

強制檢驗為法規要求最低限度之管理手段 

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是衛生安全管理制度的大體檢 


